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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优力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概况 

深圳优力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）股东蔡国太、蔡伟棠于 2025

年 6月 19日与麦海东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蔡国太拟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挂牌公司 1,497,800 股非限售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2794%；蔡伟棠拟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特定

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挂牌公司 450,000 股非限售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.2857%；协议约定，麦海东受让蔡国太、蔡伟棠所持公司的 1,947,800股股份，

增持后麦海东持股比例由 75.4210% 变为 80.9861%。本次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流

通股，本次股份转让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完成。 

上述股份变动事项已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5 年 6 月 1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 让系统规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股份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5）。 

 二、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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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7月 21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《关于

优力可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【2025】1068 号）。根据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2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上述股份已于 2025年 12 月 24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 

本次交易前后交易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
股份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 股份（股） 占股本比例 

蔡国太 1,497,800 4.2794% 0 0.00% 

蔡伟棠 450,000 1.2857% 0 0.00% 

麦海东 26,397,348 75.4210% 28,345,148 80.9861%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，上述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将根据相

关规则对后续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《关于优力可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； 

2.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优力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年 12月 25日 


